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二十三批 2026年6月11日)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1
D3JL202605

310028

粮丰村北侧

500 米处 ，

2025年有人

违规填埋养

鸡粪污。

白城市通榆

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经调查，群众举报问题基本属实。

    2026年6月1日，通榆县水利局联合通榆县农业农村局 、白城市生态环境局通榆县分局、

通榆县林业和草原局、通榆县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向海乡人民政府等部门对群众反映问题进

行调查。

    群众反映点位实际应为通榆县兴隆水库南岸 1.7公里处，该水库1963年建成，现已更名为

通榆县某渔业有限公司，一直从事水产养殖，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涉事人胡某某2025

年5月与通榆县某渔业有限公司签订水面承包合同 ，2025年7月，胡某某与刘某擅自利用水库

现有的育苗池堆放鸡粪。2025年12月通榆县某渔业有限公司要求胡某某将育苗池内违规堆放

的约2000立方米鸡粪全部清运处置，现已恢复育苗池原有地貌。

    2026年1月14日、26日，通榆县某渔业有限公司委托第三方检测单位对库区水体以及周边

地下生活饮用水点位进行了检测，水质检测各项指标均已达标。

    另外，通过现场检查发现，胡某某私自将2025年12月从育苗池清理出来的约2000立方米

鸡粪（2025年6月从四平购买）及2025年12月从四平市购买的2000立方米鸡粪运送至向海蒙古

族乡富国村村民赵某芳地块堆放，无填埋迹象，且未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等污染防治

措施。

基本属实

    限期整

改，督促其

及时清理转

运。

    一是由通榆县自然资源局责令胡某某于 2026年6月19

日前完成涉事地块杂物、积存鸡粪等废弃物清理工作，

将存量鸡粪统一清运至吉林省大德生物有机肥开发有限

公司进行处置。

    二是通榆县水利局负责鸡粪转运全过程监管 ，严控

运输路线和处置地点，防止沿途抛洒、随意倾倒及擅自

变更堆放点位。

    三是白城市生态环境局通榆县分局督促通榆县某渔

业有限公司补办环评相关手续，目前该公司已启动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准入审批及环评文件编制等工作 。现已对

该企业涉嫌违法行为开展立案前期调查取证工作 。

    四是2026年6月6日，通榆县农业农村局对涉事人员

胡某某进行约谈，要求其严格落实水域管控要求，不得

向库区投放化肥、畜禽粪便等物质，严格按照水产养殖

标准发展生产。同时，通榆县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做好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宣传，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阶段性办结 无

2
X3JL202605

310049

有人在向海

保护区内违

规开荒。

白城市通榆

县

涉及公共利

益的生态环

境问题

    经核实，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2026年6月2日，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会同通榆县自然资源局 、通榆县林业和草

原局、向海蒙古族乡人民政府进行实地核查。

    经核查，举报地块总面积75.89亩（沼泽地74.10亩、其他草地1.79亩），位于向海保护

区核心区内。2022年6月，向海乡创业村开展三资清理工作中，误将该75.89亩地块按坑塘水

面纳入册外地管理。2022年至2024年未对外发包，2025年初只有15亩发包给于某发耕种，该

地块剩余面积未对外发包。2025年5月28日，向海保护区巡查发现并纳入重点巡护地块台账 ，

后因大雨河水上涨该地块全部被淹没。2026年创业村不再对此地块纳入册外地管理 ，也未对

外发包。

    2026年6月2日，现场核查发现，举报地块内有46.44亩（含2025年发包的15亩）存在翻旋

痕迹（2026年3月31日保护区在巡查时已经发现），但未耕种，尚未锁定嫌疑人。该翻旋痕迹

的涉案地块地类为沼泽地44.86亩、其他草地1.58亩。

    综上，群众反映“有人在向海保护区内违规开荒”问题，经实地核查实际存在翻旋痕迹

的土地面积为46.44亩，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属实

    对违法

行为依法处

理，防止破

坏保护区内

生态环境的

违法行为发

生。

    一是由通榆县林业和草原局立案调查并依法查处 。

    二是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监管涉案地块严

格遵循自然恢复原则实施生态修复。

    三是由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持续加密巡查

频次、强化日常巡护，防止发生破坏生态资源等违法行

为。

    四是由向海蒙古族乡将涉事地块归还向海保护区管

理，通榆县纪委和向海蒙古族乡纪委对乡村两级相关责

任人分别予以问责处理。

阶段性办结 无

3
X3JL202605

310052

1.民生西路

23号楼，多

家铁艺加工

店铺有噪音

、异味。 

2.明珠花园

23-1号楼，

一酒吧夜间

营业有噪音

。

白城市洮北

区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2026年6月1日，白城市洮北区瑞光街道办事处联合市生态环境局洮北区分局 、市公安局

洮北分局、市城管局洮北大队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调查 。

    1.关于群众反映“民生西路23号楼，多家铁艺加工店铺有噪声、异味”问题。该问题属

实。该案件与第3批信访举报案件（受理编号：X3JL202605110015）反映问题重复。首次接到

该举报案件后，白城市洮北区政府组织公安、城管、生态环境等部门加强24小时日常巡查监

管，严禁商户在室外以及居民休息时段加工作业 ，同时引导商户安装隔音降噪设施、废气收集

处理装置，减小对周边群众的影响，并由街道人员定期回访周边群众，听取群众意见建议，积

极做好沟通疏导工作。

    2026年6月1日至3日，按照群众再次反映诉求，白城市洮北区瑞光街道办事处联合公安 、

城管、生态环境等部门再次调查，相关整改措施均已落实。2026年6月6日，白城市洮北区生

态环境监测站再次到瑞光街道民生西路 23楼3位住户家中进行噪声监测（加工期间开窗监

测），监测结果分别为49.3、49.4、45.2分贝。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1类声环境功能区限

值标准（昼间55分贝、夜间45分贝）。因各商户暂时无焊接工艺，无法采样检测，但现场感

官上无明显异味。

    2.关于群众反映“明珠花园23-1号楼，一酒吧夜间营业有噪声”问题。该问题属实。该

酒吧位于独立二层建筑内，东侧临街，西侧相邻商铺为洗鞋店，四周无居民住宅相连。现场核

实时该酒吧处于停业状态，但通过走访周边居民了解，每晚店内音响音量较大对周边居民造成

影响。

属实

    加强监

管，降低噪

声和异味影

响，提升群

众满意度。

    一是进一步落实既定整治措施，白城市洮北区瑞光

街道办事处督促铁艺商户持续推动整改 ，有效降低噪声

和异味对群众的影响。同时向铁艺商户做好生态环境法

典、相关政策宣传解读，并充分征求居民意见建议，动

态优化调整治理举措，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二是白城市生态环境局洮北区分局将委托第三方单

位对该区域异味开展现场监测，对异味超标业户督促其

立即整改，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将依法依规给

予行政处罚。

    三是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分局民警对酒吧负责人进行

约谈，明确告知噪声污染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正式营业

前完成降噪整改，对音响设备加装隔音、减震设施，严

控夜间音响音量，杜绝夜间超标扰民。

    四是酒吧复工经营后，白城市生态环境局洮北区分

局将对该商户进行噪声监测，若监测结果噪声不达标，

将依法依规予以行政处罚。

    五是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区分局将该酒吧列入重点噪

声管控点位，增加夜间不定期抽查频次，发现违规行为

立即整改。

阶段性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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